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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計畫緣起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伴隨著都市發展及基礎建設完善，產業發展及人口成長快

速，事業及人口集中區域排出之事業廢水及生活污水造成河川水環境受到影響，為改善

轄內河川流域水體品質，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過去已積極針對水

污染源進行污染防治及管制工作，包含嚴格執行許可及定檢申報管理、加強稽查取締、

嚴格查察事業暗管及非法排放行為。為能持續改善河川水質，環保局於 105年公告「臺

中市詹厝園圳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式」，後於 107 年推動大甲幼獅工業區自主管

理；同時積極推動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份使用，且於 108年辦理畜牧業沼液沼渣集運施

灌業務，以減少畜牧廢水排入環境水體；109年配合環保署推動布建移動式水質感測器，

掌握水體水質異常變動情形，進一步進行污染源查找，藉此降低水污染事件發生機率；

110年首創針對轄內高污染潛勢行業放流口裝設「水管家」，透過自主管理系統掌握放流

水即時水質特性，降低環境水體污染風險。 

前述相關措施之推動已使轄內流域水質呈現改善趨勢，而為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

提昇轄內流域水體環境品質，同時展現河川污染整治成效，環保局於本（111）年度特

擬訂推動「111 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暨河川水質改善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希望藉由本計畫於示範段進行水質改善試驗，評估水質改善成效；以及辦理水污

染防治費徵收相關事宜，以期基於污染者付費精神，使業者減少廢（污）水排放量，加

速推動水質改善；同時透過綜合管理相關水污染防治業務，達到水污染防治評核年度評

核目標。 

1.2、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為使本計畫之推動能協助環保局更新掌握轄內流域環境背景、水體水質及污染源分

布，藉此滾動檢討稽查管制及污染削減執行策略推動面向；同時透過水污染管制計畫綜

合管理，提升相關委辦計畫執行品質及達到水污染防治評核年度評核目標，爭取最高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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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計畫目標係透過技術人力之提供與支援，以達成下列主要目標及預期效

益： 

一、利用搭載超微細制菌氣泡之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於北汕溪至出海口沿岸，進行水質

改善試驗計畫，並將試驗結果應用於污染河段。 

二、配合環保署考核業務，綜合管控本市各項水污染防治評核工作。 

三、協助環保局辦理水污費徵收、催補繳與水污染防治基金運作等相關行政事宜。 

四、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考資料及辦理水體環境維護或污染防治之相關媒體宣

導。 

五、擴增 111 年度建置水數據收集系統之功能及 AI 應用分析運用，以推進人工智慧之

流域管理階段。 

六、配合環保局其他水污染整治行政管理辦理事項。 

1.3、工作項目及內容 

依據本計畫投標須知規定，本計畫之執行期間自決標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工

作項目及內容如表 1.3-1所示。 

表 1.3-1、「111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暨河川水質改善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一、水質改善試驗計畫 

（一）採用搭載超微細制菌氣泡之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於北汕溪至出海口沿岸，

辦理水質改善試驗作業。 

1.111年 4月底前提供水質改善規劃書，環保局同意後始辦理改善措施。

規劃書內容須包含用地及水電調用協調、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及其相關

管線耗材（繪製設計圖）、超微細制菌氣泡系統（至少 3馬力、至少 3

組）、系統啟停作業規劃、水電配置、避免產生噪音、臭味等問題措施，

兼具移動性，並規劃設置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處之水質改善率為驗收目

標，以利調整移置至最適宜改善河段。 

2.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至少運作 6個月，且增加一組太陽能板示範作業。

運作期間至少每月執行 1次維運作業，必要時增加次數，並作成維運紀

錄，計畫完成後製作維運程序（含操作設定、維運方式）供日後河段水

質改善作業之參考。 

（二）調查河段水質現況，掌握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改善成果 

辦理流入大安濱海樂園之河川監測作業至少 4個月，監測點位至少 5

處，採集大腸桿菌、BOD、COD、氨氮各 120個水樣，採樣頻率為每月

至少 4次，原則送環保局環檢科分析，採樣前先提送採樣規劃書環保局同

意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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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111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暨河川水質改善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三）北汕溪至出海口辦理加氯消毒作業 

執行出海口端或其他適合點位辦理加氯消毒作業，以保持北汕溪消

毒效能，進以降低海域之污染負荷。 

1.辦理空地整備作業，備妥消毒（加藥）相關設備，以及用水用地協調事

宜。 

2.定期辦理補充藥品，藥品經費檢據核銷。 

（四）後續評估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擴充策略 

依據前項改善經驗，規劃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擴充策略報告，包含

水質改善系統之建置方式與規模、相關成本估算等，以利環保局後續應用

於其他河段之水質改善作業。 

二、配合環保署考核業務，綜合

管控本市各項水污染防治

評核工作 

（一）配合考核作業彙整蒐集污染整治相關計畫成果、佐證資料、關鍵測站污染

削減執行績效，並辦理成果報告書及簡報等資料彙整製作 

1.彙整蒐集相關單位河川污染整治相關計畫成果。 

2.撰寫當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成果報告書並製作簡報（含各項評核指標所

需之佐證資料彙整）。 

3.依據環保署核備實際計畫內容「111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計畫－關鍵測

站水質改善作為」削減目標，彙整關鍵測站污染削減執行績效（3、6、

9月份提報）協助環保局提報環保署，計算污染削減量或得分及其達成

率。 

4.配合環保署評核計畫規定，撰寫 112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計畫」關鍵

測站年度具體作為及 KPI，內容以流域、關鍵測站、指標污染物、具體

改善計畫或措施、KPI、污染削減量推估及關鍵測站水質改善目標等為

原則。 

（二）每月試算及提報評核成績。（可併月報提報） 

（三）協助研擬建議下一年度水污染各項計畫之工作重點。（至少 4個計畫）。 

三、協助環保局辦理水污費徵

收、催補繳與水污染防治基

金運作等相關行政事宜 

（一）水污費徵收與管理作業（名單、催繳） 

1.配合水污費徵收，協助環保局進行徵收對象之管制資料確認，包含管制

現況（如運作現況、廢水排放行為…等）、許可資料、定檢申報資料、

稽查檢測資料等。 

2.配合環保署期程，協助提供應徵收水污費名單（共計二期）。 

3.協助辦理未繳交水污費廠家之催補繳通知作業及相關行政作業。 

4.資料彙整及統計： 

（1）自 EEMS系統或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中分別彙整每期徵收

對象稽查採樣之檢測結果及違反水污染防治費徵收辦理第 12條之

業者名單，提供環保局函送受檢對象及提報環保署。 

（2）統計估算每期水污費之申報家數之申報率、催繳率、查核率、查核

採樣執行率等，並針對執行狀況進行探討分析。 

（3）定期回報資料異常之名單，以利系統維護。 

5.協助辦理環保署臨時交辦之相關水污費業務。 

（二）繳費疑義對象辦理現場查核確認 

1.執行對象：針對近 3期占總水污染防治費徵收金額前百分之 80%之對

象、原水濃度高但申報放流水濃度低達免繳費者、申報金額逐期遞減者

或環保局指定對象等，至少執行 50家次現場查核確認作業。名單提報

環保局同意後執行。 

2.執行內容： 

（1）現場查核視當日原廢水收集及放流水排放情形，針對放流水進行採

樣檢測（或得於放流口前一單元進行採樣，且該單元至放流口中間

無任何處理功能之設施）、檢視流量計校正、定期申報水量與現場

紀錄比對，並作成現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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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111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暨河川水質改善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2）前述放流水或放流口前一單元採樣檢測項目，應依行業特性水污染

防治費徵收項目採樣，送環保局環境檢驗科檢驗。 

（3）前述查核資料（申報資料核對結果異常者、放流水不合格者），應

評估試算可追繳水污費額。若於放流口前一單元進行採樣者，其水

質濃度高於放流水標準者，或採樣水質濃度過低（<放流水標準濃

度 30%、導電度<1,000 µS/cm）者，供 111年水稽計畫納入相關查

核作業之對象名單。 

（三）水污染防治基金運用規劃及分析 

1.水質軌跡檢核提升水污染防治費：利用歷年定期檢測申報及水污染防治

費申報資料，針對開徵前後水質水量差異、同行業別間之申報濃度差異

及裝設 CWMS者監測水質差異等進行分析，提出可能低報短收清單，

以利後續管制推動，提升本市水污染防治費。 

2.協助召開 1場次本市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涵蓋議題研擬

及相關資料、場地、會議手冊等準備） 

3.協助環保局填報水污染防治費收支運用情形相關統計報表及撰寫績效

書面報告。 

四、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

考資料及辦理水體環境維

護或污染防治之相關媒體

宣導 

（一）每月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考資料。 

（二）辦理水體環境維護或污染防治或配合本市購物節之相關媒體行銷（行銷內

容如歷年查獲污染案件或配合環保局施政計畫政策或環保署政策宣導或

經環保局指定等特色主題內容，並以媒體行銷方式推動水體環境宣導，宣

導方式包含圖卡、報紙、雜誌、電子、廣播、網路、拍攝影片、製作宣導

短片或環保局指定等方式），以及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運作所需雜項事務

及費用、大安濱海樂園現地場址協助與相關機關用地協調及使用事宜、協

助辦理相關會議作業等。（檢據收據或發票或相關證明文件核銷） 

五、攝影設備、AI系統伺服器

及水位計維護作業 

（一）攝影設備更換電池及維護作業 

1.為確保計畫期間（至少 6個月）環保局 110年度購置之攝影設備無異常，

應依據行動電源之續航性，至少每 3~5工作天更換電池 1次，每月至少

4次（得視後續辦理情形調整更巡檢頻率，如有固定式電源），如遇特

殊狀況（例如:暴雨、颱風後），環保局得要求辦理維護巡檢作業，次月

10日前彙整前月份各攝影設備維護報告提交至環保局，可併月報提交。 

2.攝影設備放置地點原則以 1處水位計設置處、2處設置移動式水質改善

措施及 1處死魚好發點等，如有特殊情形，應先函報環保局同意後方始

設置。 

（二）攝影設備通訊傳輸作業：維持攝影設備正常影像傳輸作業。 

（三）攝影設備監視作業及提報成果 

每個工作天專人至少 3個時段，如 9時、12時及 15時等監看攝影畫

面，必要時機關可以指定時間監看時間，次月 10日前彙整各攝影設備監

看成果報告提交至環保局，可併月報提交。倘監視過程發現異常如魚隻死

亡狀況或異常排水或相關設備有異狀等，立即通知環保局。 

（四）110年建置 AI伺服器維護作業：協助環保局 110年建置之 AI伺服器等設

備功能正常運作。 

（五）水位計的訊號傳輸作業：至少維持 6個月水位計正常數據傳輸作業。 

（六）水位計的維護作業 

為確保計畫期間（至少維持 6個月）水位計設備無異常，每月至少

辦理 1次維護作業，如遇特殊狀況（例如:暴雨、颱風後或數據異常時），

環保局得要求辦理維護作業，維護作業作成紀錄納入月報中。 

六、110年度建置水數據收集系

統之功能擴增暨 AI應用分

析運用 

（一）購置水位計：含所有維持水位計正常運作的固定裝置，另為避免公務及機

敏資料遭不當竊取，公務用之資通訊產品不得使用大陸廠牌，相關設備規

格應送環保局同意後購置。水位計蒐集的水位資訊納入 110年度建置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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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111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暨河川水質改善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數據收集系統中應用。 

（二）數據收集與介接、數據分析運算模組、視覺化分析圖建置 

1.新增環保署開放資料之列管水污染源許可及申報資料之 API介接，其包

括有水質水量之申報。其他未提供 API介接之申報資料，則需藉由申報

系統手動匯出，再依分析需求所需欄位，如原物料量、用電量、污泥產

生量等，匯入水數據收集系統中，並設計後續新增申報資料匯入之最適

機制。 

2.本市列管水污染源約有 4,000家（可扣除營建工地案），前項工作將其

歷年申報資料匯入後，以環保局指定示範區（如總量管制區）或示範產

業別，利用污染排放量相關數據，設計具管理意涵之可視化圖。 

3.分析污染排放與其下游固定水質測站之監測值關係。 

（三）AI分析模組修正更新 

利用所收集之列管污染源相關數據，修正更新原 110年度之 AI分析

模組，導入可介接之數據，提升數據分析自動化。 

（四）AI數據分析案例修正更新及成果報告 

利用所收集之列管污染源相關數據，修正更新原 110年度 AI數據分

析示範案例（以污染案例為主）。 

七、配合機關其他污染整治行政

管理辦理事項 

（一）每月協助分析本市水質感測器數據資料並提供稽查建議（至少 10個月） 

（二）其他有關本市水污染改善、彙辦工作、臨時交辦相關工作事宜；配合環保

署或其他機關相關會議提供環保局會議意見或製作簡報；協助環保局專案

（如水肥投入口、大甲芋頭田污染、家戶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推動作業等）

資料之彙整及辦理或協助辦理環保局指定之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獎勵

案件等相關行政作業。 

八、工作月報：次月 10日前函送前月執行成果、攝影設備維護及成果報告、水位計維護成果、河川評核得分進

度說明及當月預定工作說明，缺失或進度落後部分應依環保局要求立即修正。本計畫除另有規定提報期限

外，相關文件應於當月最後一個工作天前提報。 

 

1.4、工作進度摘要 

依據本計畫投標須知規定，本計畫之執行期間自 111年 3月 9日（決標日）起至 111

年 12月 31日止，截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本計畫工作執行率達 100.0%。有關各工作

項目實際預定進度及查核點檢核彙整如表 1.4-1，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如表 1.4-2所

示，詳細執行成果則於本報告各章節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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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本計畫實際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說明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100.0% 

實際

執行

進度 

100.0%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 

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一、本市流域水質改善檢討與綜合管理策略研擬 

（一）採用搭載超微細制菌氣泡之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於北汕溪至出海口沿岸，辦理水質改善試驗作業 

1.111年 4月底前提供水質改善

規劃書 

已於 4月 29日提交水質改善規劃

書。    － － － 

2.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至少運

作 6個月 

已於完成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設

置，截至 12月底，累計維運水質

改善措施 6個月。 
   － － － 

（二）調查河段水質現況，掌握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改善成果 

辦理流入大安濱海樂園之河

川監測作業至少 6個月，監測

點位至少 5處，採樣頻率為每

月至少 4次，採集大腸桿菌、

BOD、COD、氨氮各 120個水

樣 

已於 5月 30日提交採樣規劃書，

截至 12月底，累計採樣 6個月。 

   － － － 

（三）北汕溪至出海口辦理加氯消毒作業 

1.辦理空地整備作業，備妥消

毒(加藥)相關設備，以及用水

用地協調事宜 

 已於 4 月 28 日協助辦理 1 場次

北汕溪水質改善試驗計畫協調

會議。 

 辦理用水用地協調相關行政庶

務。 

 已於 6月底完成消毒單元設施設

置。 

   － － － 

2.定期辦理補充藥品，藥品經

費檢據核銷 

已於 7、10及 11月完成 3批次加

氯消毒藥品購置。    － － － 

（四）後續評估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擴充策略 

依據前項改善經驗，規劃移動

式水質改善措施擴充策略報

告，包含水質改善系統之建置

方式與規模、相關成本估算

等，以利環保局後續應用於其

他河段之水質改善作業 

 完成水質改善措施電費成本估

算，依據設施啟動時間及操作參

數設定等進行估算。 

 完成水質改善措施設置成本及

操作維護成本估算，針對系統端

及水體端進行大腸桿菌群之去

除率分析，以本年度執行之成果

作為後續評估移動式水質改善

措施擴充策略之依據。 

 已於 12月 13日提交移動式水質

改善措施擴充策略報告。 

   － － － 

二、配合環保署考核業務，綜合管控本市各項水污染防治評核工作 

（一）配合考核作業彙整蒐集污

染整治相關計畫成果、佐

證資料、關鍵測站污染削

減執行績效(含每季成效提

報及 112 年計畫)，並辦理

成果報告書及簡報等資料

 蒐集相關單位計畫資料。 

 彙整本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相

關計畫成果。 

 協助撰寫年度水污染防治成果

報告及簡報。 

 提送第 1-3 季關鍵測站污染削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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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本計畫實際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說明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100.0% 

實際

執行

進度 

100.0%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 

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彙整製作 執行績效。 

 協助撰寫 112年關鍵測站污染削

減計畫。 

（二）每月試算及提報評核成績 
試算累計至 12月底評核成績，每

月試算檢視各項目得分情形，針對

落後項目提供建議事項及改善對

策彙整於每月工作報告內。 

   － － － 

（三）協助研擬建議下一年度水

污染各項計畫之工作重點

（至少 4個計畫） 

已完成 112 年水污染防治計畫之

工作重點。    － － － 

三、協助環保局辦理水污費徵收、催補繳與水污染防治基金運作等相關行政事宜 

（一）水污費徵收與管理作業（名

單、催繳） 

 分析 11101期及 11107期水污費

徵收對象申報及環保局稽查採

樣情形。 

 提供 11101期及 11107期申報異

常之對象（屬申報水量為 0者），

後續將優先納入催補繳通知名

單。 

 已完成 11101期及 11107期水污

費名單催補繳作業，催繳率為

100%。 

 協助提報 11107、11201期應徵收

水污費名單並協助上傳 11101期

主管機關檢測值至系統，作為後

續檢核水污費之依據。 

   － － － 

（二）繳費疑義對象辦理現場查

核確認 

累計完成 52家水污費徵收對象查

核，並全數取得水質檢測結果。 
   － － － 

（三）水污染防治基金運用規劃及分析 

1.水質軌跡檢核提升水污染防

治費 

已完成水質軌跡檢核分析結果，相

關名單那入 50家水污費現場查核

名單。 
   － － － 

2.協助召開 1 場次本市水污染

防治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已於5月6日協助辦理完成臺中市

第三屆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委員

會第 2次會議。 

   － － － 

3.協助環保局填報水污染防治

費收支運用情形相關統計報

表及撰寫績效書面報告 

已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費收支運

用情形關統計報表（上半年）及提

交 111年績效書面報告。 

   － － － 

四、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考資料及辦理水體環境維護或污染防治之相關媒體宣導 

（一）每月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

相關研考資料 

累計協助彙整研考資料 9個月，合

計完成 132 件研考資料及臨時交

辦案件。 

   － － － 

（二）辦理水體環境維護或污染

防治或配合本市購物節之

 累計製作 7則圖卡。 

 辦理 5場北汕溪現場會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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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本計畫實際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說明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100.0% 

實際

執行

進度 

100.0%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 

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相關媒體行銷等  辦理 1場次環團會議。 

 辦理 1場次工作坊。 

 研擬新聞稿 3則。 

五、攝影設備、AI系統伺服器及水位計維護作業 

（一）攝影設備更換電池及維護

作業 

 6月底完成 3台攝影機設置。 

 截至 12 月底，累計完成 6 個月

攝影設備更換電池及維護作業。 

   － － － 

（二）攝影設備通訊傳輸作業 截至 12月底，維持 4台攝影機正

常運作累計 9個月。 
   － － － 

（三）環保局指定地點辦理攝影

監視維護作業 

 3月底完成 1台攝影機設置。 

 截至 12 月底，累計完成 9 個月

攝影設備更換電池及維護作業。 
   － － － 

（四）110年建置 AI伺服器維護

作業 

截至 12月底，累計完成 10個月之

AI伺服器維護作業。 
   － － － 

（五）水位計訊號傳輸作業 
截至 12月底，累計完成 6個月之

水位計訊號傳輸作業。 
   － － － 

（六）水位計維護作業 
截至 12月底，累計完成 6個月之

水位計維護作業。 
   － － － 

六、110年度建置水數據收集系統之功能擴增暨AI應用分析運用 

（一）購置水位計 已完成水位計購置及設置。    － － － 

（二）數據收集與介接、數據分

析運算模組、視覺化分析

圖建置 

 已完成數據收集與介接，針對數

據進行整理作為後續匯入電腦

分析對應欄位。 

 已完成建置 2套污染源端合理性

分析方法。 

 已完成視覺化分析頁面設計。 

   － － － 

（三）AI分析模組修正更新  擴增 AI 模組評估範圍為大里溪

上游（自嘉新橋、光正橋，至下

游溪南橋）。 

 修正 AI分析模組及自動化介接。 

   － － － 

（四）AI數據分析案例修正更新

及成果報告 

 已完成相關資料之 API介接，並

利用實際水質數據，透過污染源

端與承受水體端之雙向解析，產

出異常事業名單。 

 已於 12 月 22 日提交 AI 數據分

析案例修正更新成果報告。 

   － － － 

七、配合機關其他污染整治行政管理辦理事項 

（一）每月協助分析本市水質感

測器數據資料並提供稽查

建議 

累計分析 10個月監測數據及提供

稽查名單建議。    － － － 

（二）其他有關本市水污染改

善、彙辦工作、臨時交辦

相關工作事宜 

每月協助環保局交辦事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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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本計畫實際預定進度及查核點說明 

契約書之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100.0% 

實際

執行

進度 

100.0%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差異分析（打） 落後 

原因 

困難檢討

及對策 

預計改善 

完成日期 符合 落後 超前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1.第一次期款工作量 111年 5月 31日前 完成附表二第一期款工作目標 

2.提送期中成果報告初稿 111年 7月 31日前 提供期中成果報告初稿 8份 

3.第二次期款工作量 111年 9月 30日前 
完成附表二第二期款工作目標，提出期中

報告成果報告定稿本 3份 

4.提送期末成果報告初稿 111年 11月 15日前 提供期末成果報告初稿 8份 

5.第三次期款工作量 111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附表二第三期款工作目標，提出期末

報告成果報告定稿本 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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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一、本市流域水質改善檢討與綜合管理策略研擬 

（一）採用搭載超微細制菌氣泡之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於北汕溪至出海口沿岸，辦理水質改善試驗作業 

1.111年 4月底前提供水質改善規劃書 1式 

已於 4 月 29 日提交水質改善規劃書，其內容包含制菌消毒

模組布設規劃、設施規格參數設計、運轉維護作業規劃及擬

定緊急應變措施。 

100.0 12% 12.0 

3.1、3.2章節 

2.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至少運作 6個月 1式 

 已於完成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設置，包含於南北八路橋及

大安港一號橋各一套超微細氣泡臭氧機組，以及北汕溪出

海口設置一組加氯設備。 

 完成維運紀錄表單設計、維運 SOP建置，截至 12月底，

累計維運水質改善措施 6個月，並依據水域水質變化進行

設施操作參數調整，包含運作時間、超微細氣泡臭氧濃度

及加氯量。 

100.0 12% 12.0 

（二）調查河段水質現況，掌握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改善成果 

辦理流入大安濱海樂園之河川監測作業至少 6 個
月，監測點位至少 5 處，採樣頻率為每月至少 4

次，採集大腸桿菌、BOD、COD、氨氮各 120 個
水樣 

1式 

 已於 5月 30日提交採樣規劃書，於 7月至 12月進行河川

監測作業。依據核備之採樣規劃書內容，於南北八路橋超

微細氣泡臭氧機組上、下游；大安港一號橋超微細氣泡臭

氧機組上、下游；北汕溪出海口加氯設備下游進行採樣調

查。 

 累計採樣 6個月，完成 24趟次共 120點次採樣。 

100.0 6% 6.00 3.3章節 

（三）北汕溪至出海口辦理加氯消毒作業 

1.辦理空地整備作業，備妥消毒(加藥)相關設備，
以及用水用地協調事宜 

1式 

 已於 4 月 28 日協助辦理北汕溪水質改善試驗計畫協調會

議，邀集水體權責單位（河川局、水利局及水利會）、台

電、風管所及環保局清潔科，共同討論協商。 

 辦理用水用地協調相關行政庶務。 

 已於 6月底完成消毒單元設施設置。 

100.0 2% 2.00 

3.5章節 

2.定期辦理補充藥品，藥品經費檢據核銷 1式 

 每月檢視藥品使用量情形。 

 已於 7、10 及 11 月完成 3 批次加氯消毒藥品購置，以槽

車方式運送至加氯設備之加藥桶槽。 

100.0 2% 2.00 



第一章、前言 

1-11 

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四）後續評估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擴充策略 

依據前項改善經驗，規劃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擴
充策略報告，包含水質改善系統之建置方式與規
模、相關成本估算等，以利環保局後續應用於其
他河段之水質改善作業 

1式 

 蒐集歷年監測水質數據（環保局測站、風管所海灘水質測

站）彙整分析，以利後續評估擴充參考。 

 由水質分析可知超微細臭氧氣泡單元系統端對於大腸桿

菌群去除率約達 90%以上，而本套設備應用於北汕溪水體

端之大腸桿菌群去除率最高約達 68.7%，因設備處理量體

約為河川水量 1.2%~1.6%，故水體端大腸桿菌群去除率成

效較系統端低。 

 本計畫以次氯酸鈉劑量（0.02、0.12、0.3、1、2、5、10 mg/L）

進行分析消毒副產物生成趨勢，項目包含總三鹵甲烷（溴

仿、氯仿、一溴二氯甲烷、二溴一氯甲烷）、鹵乙酸、溴

化物、溴酸鹽、氯酸鹽等。由分析結果可知，使用次氯酸

鈉為 1 mg/L 為最符合消毒效果且影響環境生態疑慮低，

另以臭氧 10 mg/L進行分析，僅測得微量鹵乙酸、三氯乙

酸及氯仿，其餘項目皆低於偵測極限值。 

 完成水質改善措施設置成本及操作維護成本估算，設置成

本約為 225 萬元，操作為運成本（包含耗材費及電費），

依據設施啟動時間及操作參數設定進行估算，約為 37 萬

元/年。 

 已於 12月 13日提交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擴充策略報告。 

100.0 4% 4.00 3.4章節 

二、配合環保署考核業務，綜合管控本市各項水污染防治評核工作 

（一）配合考核作業彙整蒐集污染整治相關計畫成果、佐證資料、關鍵測站污染削減執行績效(含每季成效提報及 112年計畫)，並辦理成果報告書及簡報等資料彙整製作 

1.彙整蒐集相關單位河川污染整治相關計畫成果 

1式 

 蒐集相關單位計畫資料（如：水利局現地處理設施進出流

水濃度、去除率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推動進度等）。 

 彙整本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相關計畫成果。 

 協助撰寫年度水污染防治成果報告及簡報。 

 提送第 1至 3季關鍵測站污染削減執行績效，統計至第 4

季得分為 25.0分（該項得分上限為 20分）。 

 協助撰寫 112年關鍵測站污染削減計畫。 

100.0 4% 4.00 4.1.2章節 

2.撰寫當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成果報告書並製作
簡報 

3.每季彙整關鍵測站污染削減執行績效（3、6、9

月份提報） 

4.撰寫 112年度「水污染防治評核計畫」關鍵測站
年度具體作為及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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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二）每月試算及提報評核成績 11個月 

 試算累計至 12 月底評核成績，每月試算檢視各項目得分

情形（除分組報告成果展現外之 90分），針對落後項目提

供建議事項及改善對策彙整於每月工作報告內。 

 得分率較為落後項目主要為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飲用水

水質及藥劑抽驗、飲用水水源水質抽驗保護區稽查及相關

事項，前述項目於 111年 12月底前皆達預定目標數。 

100.0 3% 3.00 4.1.1章節 

（三）協助研擬建議下一年度水污染各項計畫之工作
重點（至少 4個計畫） 

1式 

 蒐集 111年各縣市工項資料。 

 已完成 112年水污染防治計畫之工作重點，主要研擬四大

執行面向工作（包含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面向、水污染源

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面向、廢水排放總量削減與預防管

制面向及畜牧廢水氨氮回收推動面向）。 

100.0 3% 3.00 4.2章節 

三、協助環保局辦理水污費徵收、催補繳與水污染防治基金運作等相關行政事宜 

（一）水污費徵收與管理作業（名單、催繳） 

1.配合水污費徵收，協助進行徵收對象之管制資料
確認 

1式 

 協助辦理 11101期水污費名單催補繳作業，3月 14日起，

針對 44 家延遲申報對象以電話方式輔導業者進行水污費

申報；截至 4月 28日，已全數完成申報，催繳率為 100%。 

 為維持水污費徵收名單之有效性，檢視 11101期申報異常

之對象（屬申報水量為 0者），合計 54家，其中有 20家

屬水污費申報異常對象，後續將優先納入催補繳通知名

單。 

 協助上傳 11101期主管機關檢測值至系統，作為後續檢核

水污費之依據。 

 協助提報 11107期應徵收水污費名單，事業為 738家、工

業區為 13 家、畜牧業為 96家及其他指定對象 35家，總

計為 882家。 

 協助提報 11201期應徵收水污費名單，事業為 734家、工

業區為 13 家、畜牧業為 96家及其他指定對象 37家，總

計為 880家。 

100.0 5% 5.00 5.1章節 

2.配合環保署期程，協助提供應徵收水污費名單
（共計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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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3.協助辦理未繳交水污費廠家之催補繳通知作業
及相關行政作業 

 為維持水污費徵收名單之有效性，檢視 11107期申報異常

之對象（屬申報水量為 0者），合計 40家，其中有 10家

屬水污費申報異常對象，後續將優先納入催補繳通知名

單。 

 協助辦理 11107期水污費名單催補繳作業，8月 5日起，

針對 31 家延遲申報對象以電話方式輔導業者進行水污費

申報；截至 9月 8日，已全數完成申報，催繳率為 100%。 

 分析 11101期及 11107期水污費徵收對象申報情形，申報

率及催繳率皆為 100%，另分析環保局查核情形，水量查

核率分別為 87.0%及 87.2%；而 111 年度環保署下達之水

污費查核名單為 36 家已全數完成，查核採樣執行率達

100%。 

5.3章節、 

附錄六 

4.資料彙整及統計 

5.協助辦理環保署臨時交辦之相關水污費業務 

（二）繳費疑義對象辦理現場查核確認 50家次 

 利用相關篩選評估因子（申繳金額、104~110 年曾放流水

超標者及水質軌跡檢核…等）給予權重進行排序，產出水

污費查核事業名單。 

 累計完成 52 家水污費徵收對象查核，全數取得水質檢測

結果，其中共有 41 家應修正水污費申報水質，重新計算

水污費金額可提升 225,899元，可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金

額為 135,539元。 

 依據本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基金之違法裁罰編列收入

預算，預計可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金額為 400萬。故以上

2項總計共可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金額為 4,135,539元。 

100.0 2% 2.00 
5.4章節、 

附錄三、四 

（三）水污染防治基金運用規劃及分析 

1.水質軌跡檢核提升水污染防治費 1式 

利用水污費系統申報資料、定檢申報資料、CWMS監測數據

及稽查處分等資料分析可能低報短收對象。並依據權重排序

及篩選原則將部分低報短收對象納入 50 家水污費現場查核

名單。 

100.0 1% 1.00 
5.2.1章節、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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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2.協助召開 1 場次本市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委員
會會議 

1場次 

5 月 6 日協助辦理完成臺中市第三屆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委

員會第 2次會議，針對臺中市流域環境現況、歷年水污基金

收入及支用情形、110 年度水污染防治基金推動成果、111

年度水污基金推動計畫執行內容、112 年度水污基金支用規

劃及推動計畫說明等議題進行討論。 

100.0 1% 1.00 

5.2.2章節、 

附錄七 

3.協助環保局填報水污染防治費收支運用情形相
關統計報表及撰寫績效書面報告 

1式 

 水污染防治費收支運用情形蒐集彙整。 

 完成水污染防治費收支運用情形關統計報表（上半年）填

報。 

 彙整各計畫執行成果，並協助完成 111年水污基金執行成

果及績效書面報告。 

100.0 1% 1.00 

四、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考資料及辦理水體環境維護或污染防治之相關媒體宣導 

（一）每月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考資料 10個月 
累計協助彙整研考資料 10 個月，合計完成 132 件研考資料
及臨時交辦案件。 

100.0 5% 5.00 

7.2章節 
（二）辦理水體環境維護或污染防治或配合本市購物

節之相關媒體行銷等 
1式 

 已於 4 月 28 日協助辦理北汕溪水質改善試驗計畫協調會

議，邀集水體權責單位（河川局、水利局及水利會）、台

電、風管所及環保局清潔科，共同討論協商。 

 除前述研商會外，另辦理 5場北汕溪現場會勘（辦理日期

分別為 4/15、4/22、4/28、5/9及 5/25，共計 5次）。 

 累計支付 6個月北汕溪移動式水質改善設施使用電費 

 累計製作 7則圖卡，主題分別為臺中市水污法許可諮詢服

務群組說明、水污費徵收及新增申報方式宣導、夏田產業

園區議會質詢、加嚴第一級營建工地規模修正逕流廢水污

染削減計畫提報規定及 11201期水污費申報宣導、水污費

與定檢申報區別大不同及 111年水盒子執行成果。 

 累計研擬新聞稿 3則，主題為中市環保局與工研院合作於

北汕溪建置全台首套「在槽序列式制菌消毒創新程序」、

中市府籲河段施工設臨時導水路 避免斷流致魚群死亡及

頭汴坑溪魚群死亡 環保局接獲通報後立即清理維護河川

100.0 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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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水質。 

 辦理 1場次環保團體與局長有約座談會會議。 

 辦理 1場次工作坊會議。 

五、攝影設備、AI系統伺服器及水位計維護作業 

（一）攝影設備更換電池及維護作業 
3台 

6個月 

 3 台攝影機設備架設及維護攝影設備（東大溪協和三橋上

游跨溪便橋、南北八路橋及大安港一號橋）。 

 3台攝影設備更換電池及維護累計 6個月 

 截至 12 月底，透過攝影設備發現 8 次水色異常，其中於

東大溪協和三橋上游跨溪便橋發現 1次死魚通報案件及 5

次河道內水色異常通報案件；大安港一號橋發現 2次河道

內水色異常通報案件，死魚案件進行通報後，稽查人員至

現場發現約有 20 隻死魚，經水質檢測無異常，並針對周

圍事業排放口進行確認，無異常排放之情事，後續依照水

體權責單位協助清除魚屍；水色異常通報案件，水色呈現

泥黃/灰濁，經追查發現為上游農田回歸水或水利單位於上

游進行渠道清淤作業，經通報後檢視攝影機畫面，現場均

已完成清理。 

100.0 1.0% 1.00 

附錄九 

（二）攝影設備通訊傳輸作業 
3台 

6個月 
維持 3台攝影機正常運作累計 6個月。 100.0 1.0% 1.00 

（三）環保局指定地點辦理攝影監視維護作業 
1式 

（9個月） 

 1台攝影機設備架設及維護攝影設備（四塊厝九甲三橋）。 

 1台攝影設備更換電池及維護累計 9個月。 

 截至 12月底，透過攝影設備發現四塊厝九甲三橋有 2次

水色異常情形，經通報後檢視攝影機畫面，現場均已完成

清理。 

100.0 1.5% 1.50 

（四）110年建置 AI伺服器維護作業 10個月 

 AI伺服器維護累計 10個月。 

 維護遭遇問題多為介接數據來源之系統更動而導致介接

斷線，包含環保署環境物聯網系統改版、環保署環境資料

開放平台系統改版、氣象局開放資料後端儲存空間異動、

臺中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資料介接網址變動及水利局水

位數據單位更動等，12月底全數已重新恢復介接。 

100.0 1.5% 1.50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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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五）水位計訊號傳輸作業 6個月 

 維持水位計正常運作累計 6個月。 

 完成水位計訊號介接設定，將水位計數據納入 110年建置

之水數據收集系統內，後續作為死魚好發點位溶氧預測之

評估因子。 

 統計至 12 月底，東大溪協和三橋上游跨溪便橋水位穩定

介於 20~40公分，監測期間未有水位偏低之情形，另分析

水位偏高原因為降雨量豐沛導致水位會有瞬間升高之情

形發生。 

100.0 1.0% 1.00 

附錄九 

（六）水位計維護作業 6個月 
水位計維護累計 6個月，維護內容包含檢視設備外觀、電池

蓄電量及水位高度量測比對等。 
100.0 1.0% 1.00 

六、110年度建置水數據收集系統之功能擴增暨 AI應用分析運用 

（一）購置水位計 1組 完成水位計購置及設置。 100.0 4% 4.00 附錄九 

（二）數據收集與介接、數據分析運算模組、視覺化
分析圖建置 

1式 

 透過新增 API資料欄位訂定，已完成水系統之定檢申報數

據收集與介接。 

 針對數據分析運算模組建置，完成數據前處理作業，利用

水系統篩選下載之許可及定檢申報資料進行數據整理及

條件設定，包含律定行業別代表藥劑、產品項目及用水量

確核，作為電腦運算分析之依據，亦完成合理性檢核分析

方法之建立（分別為離群值檢核及回歸曲線檢核，依據不

同分析項目擬定計算公式並將分析結果繪製成圖）及訂定

檢核結果為異常者給予點數，作為後續異常對象積分之排

序。 

100.0 4% 4.00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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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視覺化分析圖建置係將污染源端（數據分析運算模組之事

業申報不合理積分）及承受水體端（AI計算敏感參數組、

當期水質數據高於進 5 年 P75統計值）之分析結果，進行

歸納排序，產出異常事業名單，並標註於地圖上以視覺化

呈現異常項目圖表，提供稽查人員可掌握異常對象之問題

並進廠查核確認。 

 另分析污染排放與其下游固定水質測站之監測值關係，以

重金屬銅及鋅為例，依上、下游水域關係，分為 5個節點

進行相關性分析，可知排放量與水質測值具有一定相關

性。未來針對測站異常水質之溯源，可藉由排放量及測站

水質之相關性，進一步探找確切污染貢獻來源。 

   

第六章 
（三）AI分析模組修正更新 1套 

 111 年擴大評估範圍為大里溪上游（自嘉新橋、光正橋，

至下游溪南橋），並切分成六段進行分析，AI分析模組係

以行業別或特定原物料所對應之水質項目，藉由系統定義

污染產業別，並產出關聯列管污染源，分段討論其主導水

域水質之產業差異。 

 111年 AI模組修正更新主要將原手動數據建入模式，透過

程式修改優化以自動介接方式直接導入所需數據，已完成

6處河段之 AI模組之系統程式修正更新。 

100.0 4% 4.00 

（四）AI數據分析案例修正更新及成果報告 1例 

 利用環保署「列管水污染源許可及申報資料」中，列管事

業申報之水質項目，歸納水質項目與各行業別廢水特性，

挑選出具代表性之水質項目，作為「主導水域水質 AI 分

析模組」系統搜尋之標籤，再透過 AI 辨別，進行關聯性

綁定。 

 已完成「列管水污染源許可及申報資料」之 API介接，後

續將利用實際水質範例，針對當季主導主要水質變化項

目，產出建議之污染源名單後，依據 AI 產出之結果已於

12月 22日完成撰寫及提報案例分析及成果報告。 

100.0 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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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 

工作項目 工作目標數 累計執行成果 
完成率 

（%） 
權重 

工作進度 

（%） 
撰寫章節 

七、配合機關其他污染整治行政管理辦理事項 

（一）每月協助分析本市水質感測器數據資料並提供
稽查建議 

10個月 

 累計分析 10個月監測數據及提供稽查名單建議。 

 依據異常好發時段掌握，環保局已查獲 6家事業，其中於

東平下游測站（1家電鍍業）、七星排水測站（1家金屬表

面處理業）及大富路 156巷測站（3家金屬表面處理業）

上游查獲事業廢水超過放流水標準，另於龍安中排下游測

站查獲 1家金屬表面處理業原廢水疏漏至廠區側邊溝渠之

情形，裁處金額共計 290萬 2,500元。 

100.0 5% 5.00 
7.1章節、 

附錄十 

（二）其他有關本市水污染改善、彙辦工作、臨時交
辦相關工作事宜 

1式 

 每月協助環保局交辦事項。 

 製作本市工業區水肥投入口簡報，估算本市工業區水肥可

收受量總計為 395.7 CMD。 

 收集各縣市家戶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推動情形 

 大甲芋頭田事件後續追蹤改善情形，並延伸修訂低碳自治

條例新增高導電度條文 

 協助提供環保署或其他機關相關會議意見（環保署水環境

管理之優化與前瞻討論會、環保署 112年考核草案、河川

局 111 年度第十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臺中市低碳條文修

訂建議事項及營建署公共污水下水道開始使用前公告週

知作業要點第 6點第 7點修正草案會議） 

100.0 5% 5.00 

7.2章節、 

附錄十一、 

附錄十二、 

附錄十三 

累積工作進度（%）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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